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9992號

原      告  吳峻宇  

被      告  陳至堃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張佑任  

上列當事人間因詐欺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

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審附民字

第1301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被告陳至堃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玖仟玖佰參拾肆元，及自

民國一一二年九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被告張佑任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玖仟玖佰柒拾捌元，及自民國

一一二年十二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陳至堃以新臺幣壹拾肆萬玖仟玖

佰參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張佑任以新臺幣肆萬玖仟玖佰柒

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第1項原為：

「被告陳至堃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7萬9,89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見本院113年度審附民字第1301號卷(下稱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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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7頁），嗣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時變更訴之聲

明第1項為：「被告陳至堃應給付原告14萬9,934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見本院卷第3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分別為下列行為：（一）被告陳至堃於

112年2月前某時，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徐浚

堂」、「游添福」等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擔任俗稱「取簿

手」角色，負責前往指定地點收取詐騙或徵收而來金融帳戶

提款卡再轉交其他成員，約定領取每件包裹可獲得2,000元

之報酬，嗣先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3月20日晚上6

時前某時起，先在臉書刊登徵人廣告吸引訴外人陳世川注

意，再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李明浩」向陳世川佯稱：欲徵

用陳世川銀行帳戶，作為代幣托會員及博奕出入款項使用云

云，致陳世川陷於錯誤，於112年3月23日下午1時5分許，至

高雄市○○區○○街00號統一超商武嶺門市，以店到店方式

將所申辦京城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

戶）之提款卡寄送至臺北市○○區○○○路0段00號統一超

商和金門市，再由被告陳至堃依「游添福」指示，於112年3

月25日中午12時3分許，前往統一超商和金門市領取上開裝

有系爭帳戶提款卡之包裹。並先由詐騙集團不詳成員，於11

2年3月25日下午4時29分許起，陸續佯裝為電商人員、銀行

客服人員等身分致電原告，佯稱：因工作人員錯誤重複下

單，需依指示操作取消錯誤訂單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依

指示於112年3月25日傍晚5時6分許、9分許、40分許，各匯

款4萬9,978元、4萬9,978元、4萬9,978元，共計14萬9,934

元至系爭帳戶，而被告陳至堃領取上開裝有系爭帳戶之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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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後，依指示攜往新北市板橋區某處交予「游添福」。嗣所

屬詐欺集團成員即持系爭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將帳戶內原

告受騙匯入之款項提領一空再循序上繳，致原告受有上開14

萬9,934元之財產上損害。（二）被告張佑任自112年3月7日

起，加入「鄭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及其他真實姓名年

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之3人以上詐欺集團，在通訊軟體Telegra

m組成工作群組，被告張佑任擔任提領之工作（俗稱「車

手」）。嗣先由詐欺集團機房成員向原告佯稱因作業疏失訂

購多組產品，須依指示操作網路銀行取消云云，致原告陷於

錯誤，於112年3月25日16時29分許匯款4萬9,978元至第一商

業銀行第000-00000000000號之人頭帳戶後，由「鄭凱」之

人傳送訊息給被告張佑任，指示被告張佑任先前往特定地點

並交付金融卡（包含密碼），由被告張佑任於112年3月25日

17時49分、50分許至高雄市○○區○街○○路000號統一超

商美藝門市提領2萬元、2萬元後，旋即交給「鄭凱」，致原

告受有上開4萬9,978元之財產上損害。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

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被告陳至堃應給付原

告14萬9,9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張佑任應給付原告4

9,9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

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5條分別定有

明文。原告主張被告陳至堃有上開犯行，致其遭詐騙受有14

萬9,934元財產上損害，且被告陳至堃之上開犯行業經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6884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號），被告陳至堃於本院刑事庭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

罪之陳述，經本院刑事庭裁定逕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以

112年度審訴字第1616號（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被告陳

至堃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未扣

案犯罪所得2,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

有期徒刑1年6月在案。又被告張佑任有上開犯行，致其遭詐

騙受有4萬9,978元財產上損害，且被告張佑任之上開犯行業

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522號、第

21283號、第23293號、第23421號、第25428號、第25451

號、第25571號、第27776號、第27807號、第30509號、第33

481號起訴書（下稱系爭起訴書）提起公訴等情，此有系爭

刑事判決書及系爭起訴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至15頁、

第35至55頁），核屬相符。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

知，卻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

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自堪

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

請求（一）被告陳至堃賠償14萬9,9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2日（見附民卷第19頁）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二）被告張

佑任賠償4萬9,9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2

月9日（見附民卷第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一）被告陳至

堃給付14萬9,934元，及自112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張佑任給付4萬9,978元，

及自112年1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第12款訴訟適用簡易程序

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

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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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合議庭裁定移送民事庭之事

件，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目前

亦無其他訴訟費用支出，本無確定訴訟費用額必要。惟仍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

以備將來如有訴訟費用發生時，得確定其負擔，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

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蘇炫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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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9992號
原      告  吳峻宇  
被      告  陳至堃  




            張佑任  
上列當事人間因詐欺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審附民字第1301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至堃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玖仟玖佰參拾肆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九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張佑任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玖仟玖佰柒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陳至堃以新臺幣壹拾肆萬玖仟玖佰參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張佑任以新臺幣肆萬玖仟玖佰柒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陳至堃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7萬9,8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113年度審附民字第1301號卷(下稱附民卷)第7頁），嗣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時變更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陳至堃應給付原告14萬9,9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分別為下列行為：（一）被告陳至堃於112年2月前某時，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徐浚堂」、「游添福」等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擔任俗稱「取簿手」角色，負責前往指定地點收取詐騙或徵收而來金融帳戶提款卡再轉交其他成員，約定領取每件包裹可獲得2,000元之報酬，嗣先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3月20日晚上6時前某時起，先在臉書刊登徵人廣告吸引訴外人陳世川注意，再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李明浩」向陳世川佯稱：欲徵用陳世川銀行帳戶，作為代幣托會員及博奕出入款項使用云云，致陳世川陷於錯誤，於112年3月23日下午1時5分許，至高雄市○○區○○街00號統一超商武嶺門市，以店到店方式將所申辦京城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之提款卡寄送至臺北市○○區○○○路0段00號統一超商和金門市，再由被告陳至堃依「游添福」指示，於112年3月25日中午12時3分許，前往統一超商和金門市領取上開裝有系爭帳戶提款卡之包裹。並先由詐騙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3月25日下午4時29分許起，陸續佯裝為電商人員、銀行客服人員等身分致電原告，佯稱：因工作人員錯誤重複下單，需依指示操作取消錯誤訂單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2年3月25日傍晚5時6分許、9分許、40分許，各匯款4萬9,978元、4萬9,978元、4萬9,978元，共計14萬9,934元至系爭帳戶，而被告陳至堃領取上開裝有系爭帳戶之提款卡後，依指示攜往新北市板橋區某處交予「游添福」。嗣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即持系爭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將帳戶內原告受騙匯入之款項提領一空再循序上繳，致原告受有上開14萬9,934元之財產上損害。（二）被告張佑任自112年3月7日起，加入「鄭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之3人以上詐欺集團，在通訊軟體Telegram組成工作群組，被告張佑任擔任提領之工作（俗稱「車手」）。嗣先由詐欺集團機房成員向原告佯稱因作業疏失訂購多組產品，須依指示操作網路銀行取消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於112年3月25日16時29分許匯款4萬9,978元至第一商業銀行第000-00000000000號之人頭帳戶後，由「鄭凱」之人傳送訊息給被告張佑任，指示被告張佑任先前往特定地點並交付金融卡（包含密碼），由被告張佑任於112年3月25日17時49分、50分許至高雄市○○區○街○○路000號統一超商美藝門市提領2萬元、2萬元後，旋即交給「鄭凱」，致原告受有上開4萬9,978元之財產上損害。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被告陳至堃應給付原告14萬9,9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張佑任應給付原告49,9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陳至堃有上開犯行，致其遭詐騙受有14萬9,934元財產上損害，且被告陳至堃之上開犯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6884號），被告陳至堃於本院刑事庭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刑事庭裁定逕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以112年度審訴字第1616號（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被告陳至堃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未扣案犯罪所得2,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在案。又被告張佑任有上開犯行，致其遭詐騙受有4萬9,978元財產上損害，且被告張佑任之上開犯行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522號、第21283號、第23293號、第23421號、第25428號、第25451號、第25571號、第27776號、第27807號、第30509號、第33481號起訴書（下稱系爭起訴書）提起公訴等情，此有系爭刑事判決書及系爭起訴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至15頁、第35至55頁），核屬相符。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卻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自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一）被告陳至堃賠償14萬9,9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2日（見附民卷第1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二）被告張佑任賠償4萬9,9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9日（見附民卷第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一）被告陳至堃給付14萬9,934元，及自112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張佑任給付4萬9,978元，及自112年1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第12款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合議庭裁定移送民事庭之事件，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目前亦無其他訴訟費用支出，本無確定訴訟費用額必要。惟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備將來如有訴訟費用發生時，得確定其負擔，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
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蘇炫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9992號

原      告  吳峻宇  

被      告  陳至堃  





            張佑任  

上列當事人間因詐欺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

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審附民字

第1301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被告陳至堃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玖仟玖佰參拾肆元，及自

民國一一二年九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被告張佑任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玖仟玖佰柒拾捌元，及自民國

一一二年十二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陳至堃以新臺幣壹拾肆萬玖仟玖

佰參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張佑任以新臺幣肆萬玖仟玖佰柒

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第1項原為：「

    被告陳至堃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7萬9,89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見本院113年度審附民字第1301號卷(下稱附民卷)

    第7頁），嗣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時變更訴之聲明

    第1項為：「被告陳至堃應給付原告14萬9,934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見本院卷第3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

    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分別為下列行為：（一）被告陳至堃於

    112年2月前某時，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徐浚堂」

    、「游添福」等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擔任俗稱「取簿手」

    角色，負責前往指定地點收取詐騙或徵收而來金融帳戶提款

    卡再轉交其他成員，約定領取每件包裹可獲得2,000元之報

    酬，嗣先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3月20日晚上6時前

    某時起，先在臉書刊登徵人廣告吸引訴外人陳世川注意，再

    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李明浩」向陳世川佯稱：欲徵用陳世

    川銀行帳戶，作為代幣托會員及博奕出入款項使用云云，致

    陳世川陷於錯誤，於112年3月23日下午1時5分許，至高雄市

    ○○區○○街00號統一超商武嶺門市，以店到店方式將所申辦京

    城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之提款卡

    寄送至臺北市○○區○○○路0段00號統一超商和金門市，再由被

    告陳至堃依「游添福」指示，於112年3月25日中午12時3分

    許，前往統一超商和金門市領取上開裝有系爭帳戶提款卡之

    包裹。並先由詐騙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3月25日下午4時2

    9分許起，陸續佯裝為電商人員、銀行客服人員等身分致電

    原告，佯稱：因工作人員錯誤重複下單，需依指示操作取消

    錯誤訂單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2年3月25日傍

    晚5時6分許、9分許、40分許，各匯款4萬9,978元、4萬9,97

    8元、4萬9,978元，共計14萬9,934元至系爭帳戶，而被告陳

    至堃領取上開裝有系爭帳戶之提款卡後，依指示攜往新北市

    板橋區某處交予「游添福」。嗣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即持系爭

    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將帳戶內原告受騙匯入之款項提領一

    空再循序上繳，致原告受有上開14萬9,934元之財產上損害

    。（二）被告張佑任自112年3月7日起，加入「鄭凱」（真

    實姓名年籍不詳）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之3

    人以上詐欺集團，在通訊軟體Telegram組成工作群組，被告

    張佑任擔任提領之工作（俗稱「車手」）。嗣先由詐欺集團

    機房成員向原告佯稱因作業疏失訂購多組產品，須依指示操

    作網路銀行取消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於112年3月25日16

    時29分許匯款4萬9,978元至第一商業銀行第000-0000000000

    0號之人頭帳戶後，由「鄭凱」之人傳送訊息給被告張佑任

    ，指示被告張佑任先前往特定地點並交付金融卡（包含密碼

    ），由被告張佑任於112年3月25日17時49分、50分許至高雄

    市○○區○街○○路000號統一超商美藝門市提領2萬元、2萬元後

    ，旋即交給「鄭凱」，致原告受有上開4萬9,978元之財產上

    損害。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一）被告陳至堃應給付原告14萬9,934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

    ）被告張佑任應給付原告49,9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

    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

    。原告主張被告陳至堃有上開犯行，致其遭詐騙受有14萬9,

    934元財產上損害，且被告陳至堃之上開犯行業經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6884號），被

    告陳至堃於本院刑事庭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逕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以112年度

    審訴字第1616號（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被告陳至堃犯3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未扣案犯罪所

    得2,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又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

    年6月在案。又被告張佑任有上開犯行，致其遭詐騙受有4萬

    9,978元財產上損害，且被告張佑任之上開犯行業經臺灣高

    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522號、第21283號

    、第23293號、第23421號、第25428號、第25451號、第2557

    1號、第27776號、第27807號、第30509號、第33481號起訴

    書（下稱系爭起訴書）提起公訴等情，此有系爭刑事判決書

    及系爭起訴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至15頁、第35至55頁

    ），核屬相符。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卻均未於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依民事訴訟法

    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自堪信原告上開主

    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一）被

    告陳至堃賠償14萬9,9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

    年9月2日（見附民卷第1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二）被告張佑任賠償4萬9,978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9日（見附民卷第57

    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一）被告陳至

    堃給付14萬9,934元，及自112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張佑任給付4萬9,978元，

    及自112年1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第12款訴訟適用簡易程序

    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

    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

    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合議庭裁定移送民事庭之事件

    ，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目前亦

    無其他訴訟費用支出，本無確定訴訟費用額必要。惟仍爰依

    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以

    備將來如有訴訟費用發生時，得確定其負擔，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

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蘇炫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9992號

原      告  吳峻宇  

被      告  陳至堃  





            張佑任  

上列當事人間因詐欺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審附民字第1301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至堃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玖仟玖佰參拾肆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九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張佑任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玖仟玖佰柒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陳至堃以新臺幣壹拾肆萬玖仟玖佰參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張佑任以新臺幣肆萬玖仟玖佰柒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陳至堃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7萬9,8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113年度審附民字第1301號卷(下稱附民卷)第7頁），嗣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時變更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陳至堃應給付原告14萬9,9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分別為下列行為：（一）被告陳至堃於112年2月前某時，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徐浚堂」、「游添福」等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擔任俗稱「取簿手」角色，負責前往指定地點收取詐騙或徵收而來金融帳戶提款卡再轉交其他成員，約定領取每件包裹可獲得2,000元之報酬，嗣先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3月20日晚上6時前某時起，先在臉書刊登徵人廣告吸引訴外人陳世川注意，再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李明浩」向陳世川佯稱：欲徵用陳世川銀行帳戶，作為代幣托會員及博奕出入款項使用云云，致陳世川陷於錯誤，於112年3月23日下午1時5分許，至高雄市○○區○○街00號統一超商武嶺門市，以店到店方式將所申辦京城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之提款卡寄送至臺北市○○區○○○路0段00號統一超商和金門市，再由被告陳至堃依「游添福」指示，於112年3月25日中午12時3分許，前往統一超商和金門市領取上開裝有系爭帳戶提款卡之包裹。並先由詐騙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3月25日下午4時29分許起，陸續佯裝為電商人員、銀行客服人員等身分致電原告，佯稱：因工作人員錯誤重複下單，需依指示操作取消錯誤訂單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2年3月25日傍晚5時6分許、9分許、40分許，各匯款4萬9,978元、4萬9,978元、4萬9,978元，共計14萬9,934元至系爭帳戶，而被告陳至堃領取上開裝有系爭帳戶之提款卡後，依指示攜往新北市板橋區某處交予「游添福」。嗣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即持系爭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將帳戶內原告受騙匯入之款項提領一空再循序上繳，致原告受有上開14萬9,934元之財產上損害。（二）被告張佑任自112年3月7日起，加入「鄭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之3人以上詐欺集團，在通訊軟體Telegram組成工作群組，被告張佑任擔任提領之工作（俗稱「車手」）。嗣先由詐欺集團機房成員向原告佯稱因作業疏失訂購多組產品，須依指示操作網路銀行取消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於112年3月25日16時29分許匯款4萬9,978元至第一商業銀行第000-00000000000號之人頭帳戶後，由「鄭凱」之人傳送訊息給被告張佑任，指示被告張佑任先前往特定地點並交付金融卡（包含密碼），由被告張佑任於112年3月25日17時49分、50分許至高雄市○○區○街○○路000號統一超商美藝門市提領2萬元、2萬元後，旋即交給「鄭凱」，致原告受有上開4萬9,978元之財產上損害。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被告陳至堃應給付原告14萬9,9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張佑任應給付原告49,9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陳至堃有上開犯行，致其遭詐騙受有14萬9,934元財產上損害，且被告陳至堃之上開犯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6884號），被告陳至堃於本院刑事庭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刑事庭裁定逕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以112年度審訴字第1616號（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被告陳至堃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未扣案犯罪所得2,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在案。又被告張佑任有上開犯行，致其遭詐騙受有4萬9,978元財產上損害，且被告張佑任之上開犯行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522號、第21283號、第23293號、第23421號、第25428號、第25451號、第25571號、第27776號、第27807號、第30509號、第33481號起訴書（下稱系爭起訴書）提起公訴等情，此有系爭刑事判決書及系爭起訴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至15頁、第35至55頁），核屬相符。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卻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自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一）被告陳至堃賠償14萬9,9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2日（見附民卷第1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二）被告張佑任賠償4萬9,9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9日（見附民卷第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一）被告陳至堃給付14萬9,934元，及自112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張佑任給付4萬9,978元，及自112年1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第12款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合議庭裁定移送民事庭之事件，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目前亦無其他訴訟費用支出，本無確定訴訟費用額必要。惟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備將來如有訴訟費用發生時，得確定其負擔，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

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蘇炫綺 





